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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我们公司”均指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本产品说明书中所称合同指《英大人寿福鑫如意养老年金保险》保险合同。 

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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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养老年金 

自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我们将根据您选择的养老年金保障方案、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及养

老年金领取频次，按本合同“2.5 养老年金领取频次”与“2.6 养老年金保障方案”中的约定给付养老年

金。 

本合同提供两种养老年金保障方案，即“保障方案A”与“保障方案B”，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其

中一种，并在保险单上载明。本合同的养老年金保障方案不可变更。 

保障方案 
不同保障方案下的 

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保证领取及现金价值 

保障方案 A 

1. 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 

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后第 1 个保险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本合同的基本保

险金额，第 2 个保险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1+3.0%）,第 3 个保险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1+3.0%×2），后续每个保险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依次增加基本保险金额的

3.0%。 

 

2. 保证领取 

自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照身故时下列第（1）项减去

第（2）项的余额向养老年金受益人一次性给付应领未领的养老年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累计已交纳保险费（不计利息）； 

（2）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累计已领取的养老年金（不计利息）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上述第（1）项减去第（2）项的余额小于零，则应领未领的养老年金

金额为零。 

 

3.现金价值 

自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为零。 

保障方案 B 

1. 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 

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后第 1 个保险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本合同的基本保

险金额，第 2 个保险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1+3.0%）, 第 3 个保险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1+3.0%×2），后续每个保险单年度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依次增加基本保险金额的

3.0%，但以基本保险金额的 160%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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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证领取 

若您投保时选择年领，则保证领取期为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至其后的第 20 个保险

单周年日（含），保证领取共 21 次；若您投保时选择月领，则保证领取期为养老年金领取

起始日（含）至其后的第 251 个保险单周月日（含），保证领取共 252 次。 

 

自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若被保险人身故，且累计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次数尚未达

到保证领取次数(月领为 252 次，年领为 21 次)，我们按照保证领取期内应给付的养老年

金总额扣减累计已给付的养老年金后的余额（不计利息）向养老年金受益人一次性给付应

领未领的养老年金，本合同终止。 

 

若养老年金领取频次为年领，则保证领取期内应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为 27.30×基本保险

金额；若养老年金领取频次为月领，则保证领取期内应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为 27.30×基

本保险金额×8.5%×12。 

 

若被保险人身故，且累计已领取养老年金的次数达到或超过保证领取次数(月领为 252 次，

年领为 21 次)，则本合同终止，我们不再给付养老年金。 

 

3.现金价值 

自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届满之日（不含）起，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为零。 

2.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不含）之前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累计已交纳保险

费（不计利息）与被保险人身故之日的本合同现金价值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自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我们不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责任中提及的“累计已交纳保险费”按照应给付相应保险金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

保险费和保险单年度数（交费期满后为交费期间年数）计算。 

（二）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是指被保险人年满养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的首个保险单周年日。男性的

养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可以为60周岁、65周岁、70周岁或75周岁；女性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可以为55

周岁、60周岁、65周岁、70周岁或75周岁。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其中一种作为被保险人的养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并在保险单上载明。本合同的养

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不可变更。 

（三）养老年金领取频次 

本合同提供两种养老年金领取频次，即年领和月领，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并在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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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明。若您需要变更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频次，可在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不含）前向我们公司提出申

请。自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频次不可变更。 

养老年金领取频次为年领时，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及之后的每个保险单周年日零时生存，

我们将于该保险单周年日按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向养老年金受益人给付养老年金，直至被保险

人身故。 

养老年金领取频次为月领时，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及之后的每个保险单周月日零时生存，

我们将于该保险单周月日按本合同养老年金当年度领取金额的 8.5%向养老年金受益人给付养老年金，同一

保险单年度内的养老年金月度领取金额相同，直至被保险人身故。 

（四）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4.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或最后复效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除外；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种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

退还本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公司责任的条款，详见产品条款“2.6养老年金

保障方案”、“2.7 保险责任”、“3.3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4.1 犹豫期”、“5.1 效力中止”、“6.1 受益

人指定与变更”、“6.2 保险事故通知”、“7.2 年龄性别错误处理”、“8 您需要了解的重要术语”中突出显

示的内容。 

（五）投保年龄范围 

投保年龄指您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周岁年龄，本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 周岁（出生满 28 天且健

康出院）至 74 周岁，具体根据您选择的交费期间、养老年金保障方案、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等因素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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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六）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保险期间在保险单

上载明。 

（七）交费方式 

保障方案 A 保障方案 B 

养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 投保年龄范围 交费期间 养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 投保年龄范围 交费期间 

55 周岁 

（仅女性） 

0-54 周岁 趸交 

55 周岁 

（仅女性） 

0-45 周岁 趸交 

0-52 周岁 3 年交 0-44 周岁 3 年交 

0-50 周岁 5 年交 0-43 周岁 5 年交 

0-45 周岁 10 年交 0-41 周岁 10 年交 

0-40 周岁 15 年交 0-38 周岁 15 年交 

0-35 周岁 20 年交 0-35 周岁 20 年交 

60 周岁 

0-59 周岁 趸交 

60 周岁 

0-53 周岁 趸交 

0-57 周岁 3 年交 0-52 周岁 3 年交 

0-55 周岁 5 年交 0-51 周岁 5 年交 

0-50 周岁 10 年交 0-49 周岁 10 年交 

0-45 周岁 15 年交 0-45 周岁 15 年交 

0-40 周岁 20 年交 0-40 周岁 20 年交 

65 周岁 

0-64 周岁 趸交 

65 周岁 

0-60 周岁 趸交 

0-62 周岁 3 年交 0-60 周岁 3 年交 

0-60 周岁 5 年交 0-59 周岁 5 年交 

0-55 周岁 10 年交 0-55 周岁 10 年交 

0-50 周岁 15 年交 0-50 周岁 15 年交 

0-45 周岁 20 年交 0-45 周岁 20 年交 

70 周岁 

0-69 周岁 趸交 

70 周岁 

0-69 周岁 趸交 

0-67 周岁 3 年交 0-67 周岁 3 年交 

0-65 周岁 5 年交 0-65 周岁 5 年交 

0-58 周岁 10 年交 0-58 周岁 10 年交 

0-52 周岁 15 年交 0-52 周岁 15 年交 

0-48 周岁 20 年交 0-48 周岁 20 年交 

75 周岁 

0-74 周岁 趸交 

75 周岁 

0-74 周岁 趸交 

0-72 周岁 3 年交 0-72 周岁 3 年交 

0-70 周岁 5 年交 0-70 周岁 5 年交 

0-61 周岁 10 年交 0-61 周岁 10 年交 

0-55 周岁 15 年交 0-55 周岁 15 年交 

0-50 周岁 20 年交 0-50 周岁 20 年交 

（八）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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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约定外，分期交纳保险费的，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如果您到期未交纳保险费，自保险费应付

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

扣除您欠交的保险费。除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时仍未交纳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

零时起效力中止。 

（九）保单借款 

我们为您提供保单借款权利，您可根据条款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投保案例 1： 

40 周岁的英先生选择为自己投保《英大人寿福鑫如意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年交保险费为 20,000 元，

交费方式为 10 年交，65 周岁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养老年金领取频次为年领，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

选择保障方案 A，在保险期间内，英先生的主要保障利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险单 

年度 

保险单 

年度末

年龄 

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险单年度

末养老年金 

保险单年度末

身故保险金 

养老年金领取起

始日及之后身故

时应领未领的养

老年金（一次性

给付） 

保险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含

该年度末养老

年金） 

1 41 20,000.00 20,000.00 - 20,000.00 - 7,225.80 

2 42 20,000.00 40,000.00 - 40,000.00 - 16,794.60 

3 43 20,000.00 60,000.00 - 60,000.00 - 28,271.80 

4 44 20,000.00 80,000.00 - 80,000.00 - 41,175.40 

5 45 20,000.00 100,000.00 - 100,000.00 - 54,972.00 

6 46 20,000.00 120,000.00 - 120,000.00 - 69,712.40 

7 47 20,000.00 140,000.00 - 140,000.00 - 85,449.40 

8 48 20,000.00 160,000.00 - 160,000.00 - 102,239.60 

9 49 20,000.00 180,000.00 - 180,000.00 - 120,142.60 

10 50 20,000.00 200,000.00 - 200,000.00 - 139,221.80 

11 51 - 200,000.00 - 200,000.00 - 146,056.40 

12 52 - 200,000.00 - 200,000.00 - 153,238.20 

13 53 - 200,000.00 - 200,000.00 - 160,787.80 

14 54 - 200,000.00 - 200,000.00 - 168,727.40 

15 55 - 200,000.00 - 200,000.00 - 177,080.60 

16 56 - 200,000.00 - 200,000.00 - 185,873.20 

17 57 - 200,000.00 - 200,000.00 - 195,132.80 

18 58 - 200,000.00 - 204,870.60 - 204,870.60 

19 59 - 200,000.00 - 215,092.80 - 215,092.80 

20 60 - 200,000.00 - 225,823.40 - 225,8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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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65 - 200,000.00 17,040.00 288,018.60 - 288,018.60 

26 66 - 200,000.00 17,551.20 0.00 182,960.00 0.00 

27 67 - 200,000.00 18,062.40 0.00 165,408.80 0.00 

28 68 - 200,000.00 18,573.60 0.00 147,346.40 0.00 

29 69 - 200,000.00 19,084.80 0.00 128,772.80 0.00 

30 70 - 200,000.00 19,596.00 0.00 109,688.00 0.00 

31 71 - 200,000.00 20,107.20 0.00 90,092.00 0.00 

32 72 - 200,000.00 20,618.40 0.00 69,984.80 0.00 

33 73 - 200,000.00 21,129.60 0.00 49,366.40 0.00 

34 74 - 200,000.00 21,640.80 0.00 28,236.80 0.00 

35 75 - 200,000.00 22,152.00 0.00 6,596.00 0.00 

36 76 - 200,000.00 22,663.20 0.00 0.00 0.00 

37 77 - 200,000.00 23,174.40 0.00 0.00 0.00 

38 78 - 200,000.00 23,685.60 0.00 0.00 0.00 

39 79 - 200,000.00 24,196.80 0.00 0.00 0.00 

40 80 - 200,000.00 24,708.00 0.00 0.00 0.00 

41 81 - 200,000.00 25,219.20 0.00 0.00 0.00 

42 82 - 200,000.00 25,730.40 0.00 0.00 0.00 

43 83 - 200,000.00 26,241.60 0.00 0.00 0.00 

44 84 - 200,000.00 26,752.80 0.00 0.00 0.00 

45 85 - 200,000.00 27,264.00 0.00 0.00 0.00 

46 86 - 200,000.00 27,775.20 0.00 0.00 0.00 

47 87 - 200,000.00 28,286.40 0.00 0.00 0.00 

48 88 - 200,000.00 28,797.60 0.00 0.00 0.00 

49 89 - 200,000.00 29,308.80 0.00 0.00 0.00 

50 90 - 200,000.00 29,820.00 0.00 0.00 0.00 

60 100 - 200,000.00 34,932.00 0.00 0.00 0.00 

65 105 - 200,000.00 37,488.00 0.00 0.00 0.00 

投保案例 2： 

40 周岁的英先生选择为自己投保《英大人寿福鑫如意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年交保险费为 20,000 元，

交费方式为 10 年交，65 周岁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养老年金领取频次为年领，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

选择保障方案 B，在保险期间内，英先生的主要保障利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险

单 

年度 

保险单 

年度末

年龄 

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险单年度

末养老年金 

保险单年度末

身故保险金 

养老年金领取起

始日及之后身故

时应领未领的养

老年金（一次性

给付） 

保险单年度末 

现金价值（含

该年度末养老

年金） 

1 41 20,000.00 20,000.00 - 20,000.00 - 7,262.60 

2 42 20,000.00 40,000.00 - 40,000.00 - 16,880.20 

3 43 20,000.00 60,000.00 - 60,000.00 - 28,4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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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4 20,000.00 80,000.00 - 80,000.00 - 41,385.80 

5 45 20,000.00 100,000.00 - 100,000.00 - 55,253.40 

6 46 20,000.00 120,000.00 - 120,000.00 - 70,069.60 

7 47 20,000.00 140,000.00 - 140,000.00 - 85,887.80 

8 48 20,000.00 160,000.00 - 160,000.00 - 102,765.00 

9 49 20,000.00 180,000.00 - 180,000.00 - 120,761.00 

10 50 20,000.00 200,000.00 - 200,000.00 - 139,939.80 

11 51 - 200,000.00 - 200,000.00 - 146,811.80 

12 52 - 200,000.00 - 200,000.00 - 154,033.40 

13 53 - 200,000.00 - 200,000.00 - 161,624.80 

14 54 - 200,000.00 - 200,000.00 - 169,608.60 

15 55 - 200,000.00 - 200,000.00 - 178,008.60 

16 56 - 200,000.00 - 200,000.00 - 186,850.80 

17 57 - 200,000.00 - 200,000.00 - 196,163.00 

18 58 - 200,000.00 - 205,952.00 - 205,952.00 

19 59 - 200,000.00 - 216,228.20 - 216,228.20 

20 60 - 200,000.00 - 227,015.40 - 227,015.40 

25 65 - 200,000.00 15,100.00 289,539.20 - 289,539.20 

26 66 - 200,000.00 15,553.00 0.00 397,130.00 250,362.00 

27 67 - 200,000.00 16,006.00 0.00 381,577.00 246,549.40 

28 68 - 200,000.00 16,459.00 0.00 365,571.00 242,070.60 

29 69 - 200,000.00 16,912.00 0.00 349,112.00 236,892.20 

30 70 - 200,000.00 17,365.00 0.00 332,200.00 230,979.20 

31 71 - 200,000.00 17,818.00 0.00 314,835.00 224,295.00 

32 72 - 200,000.00 18,271.00 0.00 297,017.00 216,800.80 

33 73 - 200,000.00 18,724.00 0.00 278,746.00 208,456.20 

34 74 - 200,000.00 19,177.00 0.00 260,022.00 199,218.80 

35 75 - 200,000.00 19,630.00 0.00 240,845.00 189,044.00 

36 76 - 200,000.00 20,083.00 0.00 221,215.00 177,884.60 

37 77 - 200,000.00 20,536.00 0.00 201,132.00 165,691.80 

38 78 - 200,000.00 20,989.00 0.00 180,596.00 152,413.60 

39 79 - 200,000.00 21,442.00 0.00 159,607.00 137,995.80 

40 80 - 200,000.00 21,895.00 0.00 138,165.00 122,381.40 

41 81 - 200,000.00 22,348.00 0.00 116,270.00 105,510.80 

42 82 - 200,000.00 22,801.00 0.00 93,922.00 87,321.00 

43 83 - 200,000.00 23,254.00 0.00 71,121.00 67,746.00 

44 84 - 200,000.00 23,707.00 0.00 47,867.00 46,716.60 

45 85 - 200,000.00 24,160.00 0.00 24,160.00 24,160.00 

46 86 - 200,000.00 24,160.00 0.00 0.00 0.00 

47 87 - 200,000.00 24,160.00 0.00 0.00 0.00 

48 88 - 200,000.00 24,160.00 0.00 0.00 0.00 

49 89 - 200,000.00 24,160.00 0.00 0.00 0.00 

50 90 - 200,000.00 24,16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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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0 - 200,000.00 24,160.00 0.00 0.00 0.00 

65 105 - 200,000.00 24,160.00 0.00 0.00 0.00 

 

利益演示特别说明： 

1. 上述利益演示表仅演示到被保险人105周岁，实际可能大于105周岁。 

2. 为便于理解，对于养老年金给付，上述利益演示表中的“第N保险单年度末”与“第N+1保险单年

度初”为同一时点。 

3. 上述利益演示表中，各保险单年度的“保险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及之

后身故时应领未领的养老年金（一次性给付）”为未领取本保险单年度末养老年金时的金额。 

1.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

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交纳的全

部保险费。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

解除合同的申请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2．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本合同，您可能会有一定损失。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到

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

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保险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合同上

载明，保险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现金价值将按变更后的

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本资料为保险产品简介，各项内容以《英大人寿福鑫如意养老年金保险》条款为准。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